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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工商办字[2007]79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

工商行政管理局： 工商行政管理注册号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
在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时赋予其的标识码，具有定位和关联一

个市场主体各类相关信息的重要作用，同时，对全面推进金

信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鉴于以前内资企业、外商投资企

业、个体工商户登记时分别按不同的规则赋号，且不能保证

标识码的唯一性，因此，为了实现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信息共

享与交换，满足工商行政管理业务在全国范围内有机关联的

需要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，有必要在全

国范围内统一各类市场主体的注册号编码。为此，总局在广

泛调研、论证的基础上，制定了《工商行政管理注册号编制

规则》(以下简称《注册号编制规则》)，现予发布，请各地

认真贯彻执行。 为了顺利实施《注册号编制规则》并尽量减

少各地的工作成本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实施范围 

全国范围内登记的市场主体，包括内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、

来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 (地区)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和

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。外国(地区)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暂不

执行。 二、实施时间 自2007年7月1日起实施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